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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寬外籍幫傭申請資格」問答集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115.5.26 

前言 

近二十年來，我國家庭結構已逐步轉變，以小家庭為主流型

態。育兒雙薪家庭在此趨勢下，往往同時面臨夜間照護、突發疾病

返家照顧，以及特殊兒童陪伴與早期療育等多元需求，現有資源難

以全面滿足。為使育兒勞工得以兼顧工作與家庭責任，避免因照顧

家人而被迫離開職場，實有必要強化相關支持措施。 

隨著家庭結構與整體就業型態的轉變，雙薪、小家庭及分散居

住的生活方式，已逐漸取代傳統家戶支持系統，進而衍生出更多元

之家務與陪伴需求，包含臨時性、緊急性及夜間性服務。現行雖已

有育兒津貼、托育補助及公共化托育服務等國家支持措施，惟整體

資源配置仍難以充分回應多元家庭需求型態。另一方面，特殊兒少

家庭在實務上更面臨陪伴照護與就醫協助之多重障礙，亟需更多元

且具彈性的資源介入。 

依上，勞動部修正放寬雇主聘僱外國人從事家庭幫傭工作之資

格限制，提供育兒家庭多一種選擇，以取得輔助性之家務與照顧人

力支持，能夠安心續留職場，兼顧家庭照顧與職涯發展。 

壹、 總體問答篇 

一、 為什麼要放寬外籍幫傭的申請資格？ 

答：目前社會多為雙薪家庭，面臨家務與育兒的雙重壓力，且部分弱

勢或特殊家庭（如子女有罕病或發展遲緩）有定期回診或復健需

求，亟需額外人手維持家庭正常運作。原規定需有 3名 6 歲以下

子女才能申請，門檻過高，不符現代家庭需求，因此政府提出新

制，目標是「多一個幫手，少一分疲憊」，讓勞工能安心留在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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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避免在工作與家庭間兩難困境，維持家庭生活品質。 

二、 這次放寬後，聘僱家庭幫傭資格及點數計算為何？  

答：本次調整家庭幫傭申請資格之配點方式，只要家庭成員累計達 4

點即可提出申請。配點對象包含未滿 12 歲兒童、特殊兒童、身

障或單親的育兒家長，以及 75 歲以上高齡長者等族群，例如家

庭中有 1 名年滿 6 歲但未滿 12 歲的兒童即可達 4 點，符合申請

資格。 

聘僱外籍家庭幫傭資格點數表 

對象 資格 每人配點 

特殊兒童 

未滿 6歲(法定):發展遲緩 

10點 未滿 12歲：罕病、身障、特境單親(註

1) 

一般兒童 
未滿 6歲 6點 

年滿 6歲至未滿 12歲 4點 

育兒家長 兒童家長為身心障礙或單親(註 2) 6點 

長者 
年滿 75歲至未滿 80 歲 1點 

80 歲以上 2點 

註 1：符合特境家庭扶助條例第 4條特境第 5款(獨自扶養子女)。 

註 2：單親係指父或母其中一人未婚、離婚、喪偶；同性結婚後

離婚或喪偶；及父母無法行使親權之監護人。 

三、 對於弱勢和特殊需求家庭的家庭幫傭需求，這次政策有什麼具體

的優惠或協助？ 

答：對於弱勢和特殊需求家庭，將提供 2 項協助措施。第一，針對有

罕病、身障、未滿 6歲發展遲緩兒童，或特境單親家庭，將優先

審查核發許可。第二，透過點數計算，特殊家庭若達 10 點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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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就業安定費將從一般的 5,000 元大幅降至 2,000 元，實質減

輕經濟負擔。 

四、 放寬外籍幫傭申請資格，來源國有沒有足夠移工供給？  

答：現行開放引進社福類移工(含看護工及幫傭)各主要來源國供給情

形穩定。 

五、 放寬外籍幫傭，有哪些可能的影響？ 

答： 

(一) 外籍幫傭定位是家務輔助幫手，非保母等專業照顧人員，幫傭

不會取代公共托育政策。而根據家長意見，多數需求家庭在聘

僱外籍幫傭協助日常家務後，為了兼顧子女的教養與學習品

質，仍會繼續聘請本國保母或使用托育資源。 

(二) 勞動部與衛生福利部將推動家事服務人員及居家托育人員的多

元就業支持方案，並視就業情勢推動，來擴大本國勞務市場，

提供更多元就業機會。 

(三) 勞動部於 115 年 5 月 6 日公告家事服務從業人員就業支持及能

力提升計畫，以維持本國家事服務從業人員就業，透過開拓勞

務市場、提供就業與技能協助之策略，強化就業媒合服務、技

能培力及就業獎勵。 

(四) 另外，勞動部及衛福部對於托育人員及家事服務員等勞工，也

會透過開拓勞務市場、提供就業與技能協助等策略，包括強化

托育與家事服務媒合平台、推動育兒指導員工作機會、專案就

業媒合等，確保本國勞工權益。 

六、 外籍幫傭的專業度足夠嗎？如果發生幼兒照顧疏失怎麼辦？ 

答：外籍幫傭定位上是「輔助性家務幫手」，並非專業保母，主要工作

內容為房舍清理、食物烹調及起居照料等工作，引進外籍幫傭的

目的是為了協助分攤家務，讓父母親能把最寶貴的時間與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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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陪伴與教養孩子上，同時也能讓勞工安心續留職場。為協助

外籍幫傭更了解兒童照顧的知識與技巧，勞動部與衛生福利部合

作規劃基本知能培訓課程，鼓勵移工參訓，使其具有基本照顧知

能；另外衛福部也將擴大推動育兒指導員到宅指導照顧服務技

巧，協助家庭建立正確的育兒與家務協作模式，提升外籍幫傭工

作品質。另現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針對幼兒照顧已有

相關規定，將由權責機關視實際個案狀況依規定處理。 

七、 開放申請的具體時程是什麼時候？民眾何時可以開始遞件？ 

答：已自 115年 4 月 13日正式受理民眾申請。有需求的民眾，可至工

作所在地公立就業中心辦理國內求才程序，取得求才證明，再向

勞動部申請招募許可。 

八、 勞動部是否提供家庭幫傭「國內直聘」服務？內容為何？ 

答：為協助未委託仲介之雇主聘僱外籍家庭幫傭，勞動部直接聘僱聯

合服務中心每週辦理「外國人轉換雇主說明會」，協助雇主在國

內接續聘僱移工，並提供通譯服務。直聘雇主如不方便到場，亦

可透過線上視訊方式辦理。 

貳、 一般問答篇 

一、 聘僱家庭幫傭就業安定費如何計算？ 

答：本國人申請且聘僱外籍家庭幫傭資格點數合計 10點(含)以上，應

繳納就業安定費數額為每人每月新臺幣(下同)2,000 元；若點數合

計未滿 10點，則應繳納就業安定費數額為每人每月 5,000元。如

由外國人申請，應繳納就業安定費數額每人每月為 10,000元。 

二、 於 115年 4月 13日前已申請聘僱家庭幫傭（舊制）者，於新制後

就業安定費如何計算？何時調整？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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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雇主於 115年 4 月 13日前經核准聘僱外籍家庭幫傭者，本部將

主動依申請時之受照顧人年齡資料，對應新制點數重新計算雇主應

繳之就業安定費數額，雇主尚無須自行提出申請。 

(二) 本部於 115年 5 月寄發之 11501期（1-3月）就業安定費，仍依

舊制每月 5,000元，每日 167元計費；於 115年 8月寄發之 11502

期（4-6 月）就業安定費，將自 115 年 4 月 13 日起依核算結果調

整變更應計收之費用。 

三、 家庭幫傭之各項申請人員及點數計算，是否限於同一戶籍呢?有申

請人數上限嗎? 

答：家庭幫傭各項申請人員及點數計算，以與雇主同一戶籍者為限，

且同一戶籍最多申請一名外籍家庭幫傭。如相關人員與雇主不同

戶籍，或已申請家庭看護工、外國技術人力辦法之家庭看護技術

工作者或已列計為申請家庭幫傭者，其人數或點數，不予列計。 

四、 特境單親家庭申請外籍家庭幫傭的資格為何？ 

答：依據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第 4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特境單親

家庭係指因離婚、喪偶、未婚生子獨自扶養 18歲以下子女或祖父

母扶養 18歲以下父母無力扶養之孫子女，其無工作能力，或雖有

工作能力，因遭遇重大傷病或照顧 6 歲以下子女或孫子女致不能

工作。至於特境單親家庭身分認定，係由各地方政府依其所定審

核基準，據以審酌認定。 

五、 外籍家庭幫傭工作內容有哪些限制? 

答：外籍家庭幫傭的性質屬於輔助性的家務幫手，法定工作內容係在

家中從事房舍清理、食物烹調、家庭成員起居照料或其他與家事

服務有關工作。 

六、 雇主於每個月給付薪資時有什麼需要特別注意的嗎?給付外籍幫

傭的薪資中，有哪些項目是可以預先扣除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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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家事移工包含外籍家庭幫傭，每月薪資不低於新臺幣 2萬元。給

付移工的薪資中，全民健康保險費等可先預扣，至膳宿則由雇主

免費提供，另未休假加班費則須視移工未休假情形核實給予。 

七、 外籍家庭幫傭是否有規定的工作時間?例假日、休息日、休假日與

特別休假的規定為何? 

答：家事移工包含外籍家庭幫傭的工作時間和休假安排，是由雇主與

移工雙方在勞動契約中約定。建議雇主應注意以下事項： 

(一) 每日休息時間：確保移工每日至少有 8小時的休息時間。 

(二) 例假日協議：原則上移工每週須有至少 1 天例假日，但可以和

移工協商提前或延後休假，建議留下書面協議。例如：與移工協

商一般例假日加班，在連假時集中補休。 

(三) 不休假但支付加班費：可以和移工協商在例假日不休假，但須

額外支付加班費（計算方式：月薪÷30 日，如月薪 20,000元，一

日加班費為 667 元）。 

(四) 特休假與其他請假：移工工作滿 1 年後，雇主須提供每年 7 天

的全薪特休假。雇主原則上不能拒絕移工請假，但建議在契約中

與移工約定事假/病假的工資，並提前告知以便規劃替代方案。 

八、 移工返鄉休假，雇主得否拒絕?有無罰則? 

答：就業服務法第 52 條已明定移工於聘僱許可期間得請假返國，雇

主應予同意。雇主如無故拒絕，經主管機關查明屬實，已違反就

業服務法第 57條第 9款規定處新臺幣 6萬元以上 30萬元以下罰

鍰，及依同法第 72 條規定廢止雇主聘僱外籍勞工之招募許可及

聘僱許可之一部或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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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雇主同意移工請假返國，其返國機票款項由誰負擔? 

答：雇主依規定同意移工請假返國，有關返國機票負擔事宜，宜由雙

方基於契約自由及誠信原則協議約定。 

十、 請問可以到哪些網站查詢聘僱移工相關管理須知呢？ 

答 ： 勞 動 部 建 置 外 國 人 勞 動 權 益 網 站

(https://fw.wda.gov.tw/wda-employer/home)，提供移工及雇

主查詢聘僱法令相闗規定，包含雇主申請資格、申請流程、常

見問題等，並且介紹外國人來臺工作的注意事項，有關雇主聘

前講習、外國人入國前及工作期間應注意事項、婦幼權益保障、

生活照顧等。 

參、 申請招募聘僱篇 

一、 申請外籍家庭幫傭之特殊需求資格，應檢附哪些文件？ 

答：依申請資格不同，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 罕見疾病資格，需檢附受照顧人之重大傷病證明影本 

(二) 特殊境遇家庭資格，需檢附地方政府核定符合特殊境遇家庭

扶助條例第 4條第 5款規定公文影本 

(三) 身心障礙資格，需檢附身心障礙證明影本 

(四) 發展遲緩資格，需檢附受照顧人之綜合報告書或發展遲緩診

斷證明書影本 

(五) 年齡未滿 12 歲子女，其父或母為未婚、離婚或喪偶；或符

合無父母，或父母均不能行使、負擔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

利、義務，經置監護人資格，需檢附受照顧人全戶戶籍謄本，

不可省略記事 

二、 原雇主於修法前取得聘僱許可，於修法後如有死亡、移民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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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繼續聘僱外國人之事由，新雇主申請變更雇主，就業安定費

如何計算？ 

答：原雇主於修法前取得聘僱許可，於修法後如有死亡、移民或其他

無法繼續聘僱外國人之事由，新雇主依外國人受聘僱從事就業服

務法第 46條第 1項第 8款至第 10款規定工作之轉換雇主或工作

程序準則第 17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提出變更雇主接續聘僱之

申請，未涉及受照顧人資格、名額等變更之審查，僅為變更雇主

資料，新雇主將一併適用原雇主取得聘僱許可時之就業安定費收

費標準。 

肆、 承接轉換篇 

一、 產業或社福移工是否可以跨業別來擔任外籍家庭幫傭? 

答：產業或社福移工經勞動部登錄至外國人勞動權益網-移工轉換雇

主專區(下稱轉換系統)後，轉換期間應優先由同一工作類別雇

主接續聘僱，倘連續 14日無同一工作類別雇主登記接續聘僱，

跨業限制期屆滿後，始得由不同工作類別雇主接續聘僱。 

二、 聘僱家庭幫傭之雇主應檢附甚麼文件向公立就服機構辦理承接登

記？ 

答：依外國人受聘僱從事就業服務法第 46 條第 1 項第 8 款至第 10

款規定工作之轉換雇主或工作程序準則第 6條規定，雇主申請接

續聘僱外國人從事家庭幫傭工作，應檢附(一)申請書。(二)申請

人或公司負責人之身分證明文件；其公司登記證明、有限合夥登

記證明、商業登記證明、工廠登記證明、旅館業登記證、民宿登

記證或特許事業許可證等影本。(三)招募許可函或符合外國人從

事就業服務法第 46條第 1項第 8款至第 10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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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第 12 條附表 1 所定條件之證明文件。(四)求才證明書。(五)

外國人預定工作內容說明書。(六)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依聘僱

許可辦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5 款或外國技術人力辦法第 59 條第 1

項第 5款規定開具之證明文件。 

三、 聘僱家庭幫傭之雇主如何申請跨業轉換之移工? 

答：可以，雇主跨業接續聘僱移工，應持相關聘僱資格證明文件，至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接續聘僱登記，由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媒合

開立接續聘僱證明。 

四、 移工欲跨業別工作，需等待多久？能否舉例說明？ 

答：移工經勞動部登錄至轉換系統後，應於轉換期間連續 14 日無同

一工作類別雇主登記接續聘僱，始得受不同工作類別雇主接續聘

僱，例如外國人於 115年 1月 1 日登錄至轉換系統，於翌日起連

續 14日內(即至 115年 1月 15日)，無同一工作類別雇主登記承

接，始得跨業別轉換。 

五、 雇主於國內承接外籍家庭幫傭的方式有哪些? 

答：雇主承接外國人從事家庭幫傭工作，其方式依外國人受聘僱從事

就業服務法第 46 條第 1 項第 8 款至第 11 款規定工作之轉換雇主或工

作程序準則第 17 條規定，如下： 

(一) 雇主依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 46 條第 1 項第 8 款至第 10 款工

作資格及審查標準第 12 條附表一規定計算點數達 10 點以上，如

欲接續同一工作類別外國人(如家庭看護工作、家庭看護技術工

作、機構看護工作、機構看護技術工作、多元陪伴照顧服務工作

及多元陪伴照顧服務技術工作)從事家庭幫傭工作，得由公立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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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機構開立接續聘僱證明或由原雇主、移工、新雇主三(雙方)

合意接續聘僱；如欲接續跨業別之外國人(如製造業等)從事家庭

幫傭工作，應由公立就業服務機構開立接續聘僱證明。 

(二) 雇主依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 46 條第 1 項第 8 款至第 10 款工

作資格及審查標準規定計算點數為 4點以上未達 10 點，不論接續

聘僱同一工作類別或跨業別之外國人從事家庭幫傭工作，應由公

立就業服務機構開立接續聘僱證明。 

伍、 仲介服務及收費標準 

一、 欲委託仲介公司如何找優質仲介公司? 

答：人力仲介公司為許可制行業，須經勞動部許可始得從事就業服務

業務，勞動部為提升人力仲介公司服務品質，依法辦理人力仲介

公司評鑑，評鑑成績公告於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網站上

(https://emp.wda.gov.tw/index.aspx)作為雇主和移工選任的

參考。 

二、 委託仲介公司聘僱移工要簽約嗎? 勞動部有無定型化契約可參

考?去哪裡索取? 

答：要簽約，依就業服務法第 40 條規定，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及其從

業人員從事就業服務業務，辦理仲介業務應依規定與雇主或求

職人簽訂書面契約。契約範本可上本署外國人勞動權益網

（https://fw.wda.gov.tw/）查詢。 

三、 我跟仲介公司解除委任契約了，仲介不把相關文件歸還給我怎麼

辦？ 

答： 

一、 仲介公司僅是接受雇主委任提供代辦服務；因此所有申辦或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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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部及其他機關核發的文件皆是屬於雇主所有，而非仲介公司

所有。所以一旦仲介公司違反雇主之意思，留置許可文件或其

他相關文件，已經違法，依法要處 6至 30萬元罰鍰。 

二、 雇主可先以郵局存證信函通知仲介公司限期歸還文件，如仲介

公司逾期不歸還，可檢附委任契約書及存證信函影本，向當地

縣市政府或勞動部反應提供協處。 

四、 雇主委託仲介公司聘僱移工，要繳哪些費用?多少錢?仲介公司應

該幫我辦哪些事? 

答：依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收費項目及金額標準規定，仲介公司得收取

「登記及介紹費(不得超過移工 1 個月薪資)」與「服務費(每年不

得超過 2,000 元)」。另仲介公司服務項目詳如委任契約書第二條

規定，包含辦理聘僱外國人之招募、引進、接續聘僱及申請求才

證明、招募許可等，契約範本可上本署外國人勞動權益網

（https://fw.wda.gov.tw/）查詢。 

五、 雇主委託仲介公司辦理移工期滿續聘或者期滿轉聘，要繳哪些費

用?多少錢?仲介公司應該幫我辦哪些事? 

答：依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收費項目及金額標準規定，仲介公司得收

取「登記及介紹費」與「服務費」，有服務事實始得收費且不

得超過法定最高限額。另登記介紹費為辦理求職或求才登錄與

媒合求職人與雇主成立聘僱關係所需之費用，服務費則為仲介

公司提供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3條所指定之業

務所需之費用，包括：招募許可、聘僱許可、展延聘僱許可、

遞補等。 

六、 移工剛來工作就失聯或要求轉出，可要求仲介退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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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雇主與外國人聘僱契約生效後 40 日內，如因可歸責於外國人之

事由致聘僱契約終止，雇主得請求仲介公司重新推介 1次或退還

50%的介紹費。 

七、 移工工作未滿 3年提前解約，可要求仲介退服務費嗎? 

答：依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收費項目及金額標準，仲介公司接受雇主委

任辦理就業服務，得向雇主收取每一員工每年不得超過新臺幣

2,000 元之服務費；仲介公司如服務雇主未滿 1 年，應依服務期

間按比例向雇主收取費用，如已預先收取 1年服務費，應按比率

退費。 

陸、 國內家事及托育資源 

一、 政府對於可能受影響的保母，有何配套措施？ 

答：衛生福利部與勞動部將協助可能受影響的保母多元就業，包括提

供在宅托育、擔任育兒指導員、托育機構托育人員或轉換其他工

作並提供最高 6 萬元的津貼，協助輔導保母轉換工作，同時也鼓

勵保母發揮專業照顧特殊需求兒童，另設計若照顧特殊兒童提供

獎勵金每月 2 萬 5,000元，期藉此降低影響。 

二、 對於穩定及媒合家事服務從業人員就業，勞動部有何具體協助措

施？ 

答：為穩定本國家事服務從業者之就業機會，勞動部將提供相關協助

措施，包含於台灣就業通網站設置「家事服務媒合平台」，並提

供政府資源及民間接案平台等資訊，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對於有求

職需求的家事服務從業人員，提供客製化求職服務、加強開拓勞

務市場，協助媒合至相關產業、拓展多元就業場域；又針對可能

受影響勞工提供就業媒合服務、職業訓練及津貼補助，協助其穩

定就業或再就業。 


